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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董事辞任的情况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

事林永春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林永春女士申请辞

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林永春女士辞去董事一职后，仍在公司继续担

任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职务。林永春女士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

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8月8
日召开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赖品带女士为第

七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赖品带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

代表董事（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赖品带女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的

资格和条件。赖品带女士担任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仍为七

名，其中独立董事三名，职工董事一名，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1.书面辞职报告；

2.公司第六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附件：

赖品带个人简历

赖品带：女，1975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会计学专业，本科学

历。曾在南宁汽车配件总厂就职，历任南宁八菱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暖风机车间

工段长和车间主任，现任公司暖风机车间主任。2022年 2月9日至2025年7月

30日，兼任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2024年8月8日至今，兼任公司控股子公

司安徽八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赖品带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通过参与公司员工持

股计划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43,90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9%；其与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赖品带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2 条第一款规定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要求。

证券代码:002592 证券简称: ST八菱 公告编号:2025-066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任及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8月0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东平街270号苏州

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
64

44,470,011
44,470,011

67.9529
67.9529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66,000,000股，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数量557,605股）为65,442,395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明武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其中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孔烽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内部结构及超募资金使用

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256,049
比例（%）

99.5188

反对

票数

213,962
比例（%）

0.481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
目投资金额、内部结
构及超募资金使用计
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260,955

比例（%）

97.9573

反对

票数

213,962

比例（%）

2.04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已审议通过；

2、本次审议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特别决议议案：无；

4、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郁寅、杜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证券代码：688450 证券简称：光格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4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终审裁定。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郴电国际”）为本案被申请人、公司全资子公司邯郸郴

电电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邯郸郴电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

●涉案金额：1,638.75万元（币种人民币，下同）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为终审裁定，不会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一、本案基本情况

华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能源公司”）与磁县漳南洗煤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漳南洗煤公司”）、邯郸郴电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河北省

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4日作出判决，主要内容为漳南洗煤公司给付华兴

能源公司货款1,638.75万元并支付利息，邯郸郴电公司对漳南洗煤公司的给付

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该案件执行过程中，华兴能源公司申请追加公司为被

执行人，河北省磁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邯郸郴电公司承担的补充责任具有次

位性，邯郸郴电公司承担补充责任的条件尚未具备，华兴能源公司申请追加邯

郸郴电公司股东郴电国际为被执行人的理由不能成立。以上相关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4年 11月 8日、2025年 1月 14日分别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

告》《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2025-003）和公司以

往年度披露的定期报告。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邯郸郴电公司收到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

的（2025）冀04执复189号《执行裁定书》，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华兴能

源公司不服河北省磁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冀 0427执异 2号执行裁定申请

复议一案进行了审查，法院认定华兴能源公司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故此，河

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华兴能源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了河北省磁县

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冀0427执异2号执行裁定。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裁定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没有影响。

四、备查文件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冀04执复189号《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证券代码：600969 证券简称：郴电国际 公告编号：2025-038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600847 证券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2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确保财务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升公司财务管理水平，根据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25年8月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王菲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财务总监王菲先生简历如下：

王菲，男，198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金

融学专业，清华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会计硕士研究生。历任中国恒大集团财

务经理；世纪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副总经理；北京星汉博纳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8日

证券代码：600847 证券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1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于2025年8月8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

议由莫天全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会议的召集、召开、

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聘任王菲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万里股

份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8日

上市公司名称：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金浦钛业
股票代码：000545
信息披露义务人：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99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司法拍卖）
一致行动人：无

签署日期：2025 年 8 月 8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一
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浦钛业”）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金浦钛业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金浦集团

金浦钛业、上市公司

本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深交所

《证券法》

《公司法》

《收购办法》

《第 15 号准则》

《第 16 号准则》

《上市规则》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编写的《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15 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16 号一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
所致。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注册地址

通讯地址

经营范围

联系电话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许友祥

65000万人民币

9132010675127773XE
2003-08-13
2003-08-13至无固定期限

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99号五楼

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99号五楼

石油化工产品生产、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科技投资、合办、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承办创
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业务；对企业进行投资并管理；创办高技术成果产业化基地、示范高科技
产业成果；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809047992
2.一致行动人：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郭金东

许春兰

合计

认缴出资额（万元）

48581
16419
65000

持股比例

74.74%
25.26%
1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许友祥

郭彦君

孙诚

职位

董事长

副董事长

董事兼执行总裁

性别

男

女

男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长期
居住地

江苏南京

江苏南京

江苏南京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否

否

否

前述人员最近5年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持有金浦钛业股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拥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冻结股票根据债权人要求实施公开拍卖
导致的被动减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
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
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公司股份的可能性尚不确定，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

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金浦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金浦集团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220,700,000
持股比例

22.36%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185,700,000
持股比例

18.82%
本次权益变动后，金浦集团所持公司股票质押及冻结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金 浦 集
团

持股数量（股）

185,700,000

持股比例

18.82%

累计被质押/被冻结/被拍卖情况

累计被质押/被冻结/被拍
卖数量（股）

累计被质押:185,700,000
累计被冻结:112,000,000

累计已被拍卖:152,401,448

占其当前所持股
份比例

100%
60.31%
82.07%

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比例

18.82%
11.35%
15.44%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冻结股票被公开拍卖导致的被动减持，

拍卖及过户过程如下：2025年7月24日10时至2025年7月25日10时，江苏省无
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在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被执行人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金浦钛业3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并由韩淑
琪全部竞得；2025年8月7日，韩淑琪就竞得股票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中累计质押股份

185,7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18.82%。信息
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中累计司法冻结和司法标记的股份 112,0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60.31%，占公司总股本的11.35%。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除因冻结股票被公开拍卖导致的被动减持

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金浦钛业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
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
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持股 5%以上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

数量及变动比例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浦钛业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增加 □
减少 √
是 √
否 □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司法拍卖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变动数量：220,700,000 股
变动比例：22.36%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变动数量：35,000,000 股
变动比例：3.55%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
内、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吉林省吉林市

000545
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99号
五楼

有 □
无 √
是 □
否 √
是 □
否 √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
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
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
批准

是 □ 否 √

是 □ 否 √________________（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是 □ 否 √

是 □ 否 □ 不适用

时间：2025年8月7日
方式：拍卖过户

是 □ 否 □ 不适用，信息披露义务人因拍卖减少股份

是 □ 否 □ 不确定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5-072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生猪销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生猪销售情况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7月生猪销量35.16万

头（其中商品猪33.52万头，仔猪1.64万头），2024年7月生猪销量28.50万头（其
中商品猪26.41万头，仔猪2.09万头），同比上升23.37%，环比下降14.91%；销售

收入合计58,960万元，同比下降2.81%，环比下降15.50%。

2025 年 1-7 月累计生猪销量 294.52 万头（其中商品猪 280.13 万头，仔猪

14.39万头），2024年 1-7月累计生猪销量 216.78万头（其中商品猪 191.11万头，

仔猪25.67万头），同比上升35.86%；销售收入507,362万元，同比上升42.64%。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

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风险提示

（一）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生猪养殖业务销售情况，不含饲料、肉品等业务情

况。

（二）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

家生猪生产者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生猪市场价格的大

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三、其他提示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决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5-073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1月 29日、

2024年 12月 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根据公司及

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的子公

司）向业务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银行、金融机构、融资租赁公司、供应商等）申请

授信、借款、保理业务、融资租赁业务、采购或其他履约义务，公司及子公司提供

担保总额不超过86.5亿元，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即任一时点的担保总额
不超过86.5亿元，有效期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上述担保包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
间互相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银行借款、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保理
业务、采购履约担保等业务，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信用担保、保
证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上述子公司包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的子公
司。

一、担保进展情况
2025年7月，公司、子公司上述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隆源
和美饲料
有限公司

被担
保方

淮安湘大
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河南唐人
神肉类食
品有限公

司

钦州湘大
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柳州湘大
骆驼饲料
销售有限

公司

南宁湘大
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钦州湘大
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湖南龙华
农牧发展
有限公司

山东和美
集团有限

公司

债权人

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淮安

分行

中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濮阳

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分行

广西北部湾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宁市武鸣

支行

广西北部湾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钦州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株洲

分行

齐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滨州

惠民支行

担 保 主 债
权 最 高 本
金余额（万

元）

910

2,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2,000

2,500

担保文件
签 署

日

2025.7.14

2025.7.1

2025.7.18

2025.7.17

2025.7.28

2025.7.30

2025.7.24

2025.7.1

担保
方式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抵押
担保

主合同签署
期间/主债权

期间

2025.7.16-2026.7.15

2025.7.1-2026.3.25

2025.7.18-2026.10.17

2025.7.17-2026.7.16

2025.7.29-2026.7.29

2025.7.31-2026.7.31

2025.7.25-2028.7.24

2025.7.2-2026.1.1

担保期间

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主合同项下
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

三年

主债权诉讼
时效期间内
行使抵押权

担保内容

债权本金、利息、违
约金、赔偿金、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具
体以签署的担保文

件为准）

债权本金、利息、违
约金、赔偿金、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具
体以签署的担保文

件为准）

债权本金、利息、违
约金、赔偿金、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具
体以签署的担保文

件为准）

债权本金、利息、违
约金、赔偿金、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具
体以签署的担保文

件为准）

债权本金、利息、违
约金、赔偿金、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具
体以签署的担保文

件为准）

债权本金、利息、违
约金、赔偿金、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具
体以签署的担保文

件为准）

债权本金、利息、违
约金、赔偿金、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具
体以签署的担保文

件为准）

债权本金、利息、违
约金、赔偿金、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具
体以签署的担保文

件为准）

备注：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
议、审批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详见附件。
三、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公司股东会已审议通过的 2025年对合并报表内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不

超过86.5 亿元，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不超过29亿元，即2025年
任一时点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上述额度，以上担保额度可在 2025年 1月 1 日至
2025年12 月31日期间滚动使用。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
为 419,674.12万元，占公司 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71.28%；公司及子公司对
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99,789.23万元（不含逾期担保），占公司
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6.95%；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为16,096.47万元。

公司逾期担保主要为子公司湖南大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对外逾期担保，
大农担保采取催收、诉讼等措施进行积极追回，同时大农担保对担保业务已提取
相应风险准备金等，担保风险基本可控。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八日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
公

司名称

山东和
美集团
有限公
司

淮安湘
大骆驼
饲料有
限公司

成立

日期

2006-01-20

2016-11-14

法 定
代 表
人/

负 责
人

刘 以
林

于 红
清

注
册
资
本

（万
元）

13000

8800

注
册
地

惠
民
县

淮
安
市

经营范围

肉鸭养殖;配合饲料(畜禽、水产、幼畜禽、
种畜禽);浓缩饲料(畜
禽、水产、幼畜禽、种
畜禽)生产销售;维生
素预混合饲料(畜禽
水产、反刍动物);微
量元素预混合饲料(畜禽水产、反刍动
物);复合预混合饲料(畜禽水产、反刍动
物)生产销售;粮食收
购;以下限分支机构
经营:饲料加工、销
售;生产销售消毒剂( 固 体)/杀 虫 剂 ( 固
体)、非氯消毒剂 (液
体)/杀虫剂(液体)、粉
剂/预混剂/散剂颗粒
剂片剂、口服溶液剂;
水产品、禽肉制品加
工、销售(有效期限以
许可证为准);生物饲
料研发,饲料及饲料
原料销售(不含粮食);
备案范围内的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
产、销售；兽药生产、
经营、销售；种畜禽
生产、经营、销售；食
用 农 产 品 、粮 食 收
购。（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直
接 +
间 接
持 股
比 例
（%）

40

100

2024年12月数据（单位：元，经审计）

资 产 总
额

1,207,112,906.34

87,468,632.02

负 债
总额

724,983,552.17

60,840,198.51

净 资
产

482,129,354.17

26,628,433.51

营业

收入

6,573,560,616.55

197,881,590.69

利润

总额

- 147,886,488.70

- 10,626,237.25

净 利
润

- 141,853,391.95

- 10,461,324.50

资产负
债率

60.06%

69.56%

河南唐
人神肉
类食品
有限公

司

钦州湘
大骆驼
饲料有
限公司

柳州湘
大骆驼
饲料销
售有限
公司

南宁湘
大骆驼
饲料有
限公司

湖南龙
华农牧
发展有
限公司

2019-05-13

2018-4-8

2021-12-22

2006-10-13

2005-08-09

曹 小
强

吴滨

吴滨

吴滨

张 益
伟

15000

5200

200

2000

5000

南
乐
县

钦
州
市

柳
城
县

南
宁
市

茶
陵
县

许可项目:生猪屠宰;
牲畜屠宰;食品生产;
食品销售;食品互联
网销售;酒类经营;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
险货物)(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一般项目:食品
互联网销售(仅销售
预包装食品);初级农
产品收购;食用农产
品批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日用品销售;办
公用品销售;装卸搬
运;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粮油仓储服务;水
污染治理;污水处理
及其再生利用;低温
仓储(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配 合 饲 料 、浓 缩 饲
料 、精 料 补 充 料 生
产；饲料及饲料添加
剂批发、零售；农副
产品收购。（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畜牧渔业
饲料销售;饲料原料
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饲料生产、销售，饲
料添加剂、兽药、养
殖畜禽种苗、畜禽熟
食制品的销售，粮食
及副产品收购（以上
具体项目以审批部
门批准的为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 可 开 展 经 营 活
动。）

其他饲料加工;种猪
繁殖、销售;牲猪养
殖、销售;配合饲料、
浓缩饲料、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的生产、加
工及销售;粮食及农
副产品收购;果树种
植销售;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有机肥生产、
销售;沼气服务、利
用;废物循环利用;农
业废物收购、利用;蔬
菜、园艺作物种植、
销售;谷物及其他作
物的种植、销售;豆
类 、油 料 和 薯 类 种
植、销售;水果、香料
作物的种植、销售;农
产品初加工服务;农
产品、农副产品销售(含网络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56.13

56.13

56.13

100

231,985,064.66

192,974,528.16

32,459,296.39

181,002,449.39

1,508,995,760.32

136,850,753.86

138,580,653.51

23,062,693.19

131,079,983.87

1,242,070,545.67

95,134,310.80

54,393,874.65

9,396,603.20

49,922,465.52

266,925,214.65

804,652,783.10

408,153,762.75

12,614,309.83

547,452,875.49

798,846,218.08

- 6,668,664.54

4,485,975.60

6,564,112.93

10,186,522.07

32,635,366.33

- 6,668,664.54

4,287,677.17

4,526,626.95

8,518,275.81

32,635,366.33

58.99%

71.81%

71.05%

72.42%

82.31%


